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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小区管理的专制特征
与社会化服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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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终止单位住房分配制度并实施住房自有化改革之后,小区物业管理行业随之

兴起,但业主与物业管理公司之间的冲突与抗争不断加剧。究其原因,是对物业小区实行了

区域封闭的专制式管理。城市化发展较早国家的相关经验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美国和加

拿大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共管式公寓治理体系, 物业管理是借助开放的社会化服务实现

的。因此,积极发展专业服务机构为物业小区提供技术服务, 将是打破我国物业小区封闭式

管理模式、减少业主与物业服务公司利益冲突、实现社区利益和谐的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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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结构转型与物业管理行业的兴起

改革开放 30年来,我国城市社会结构发生

了重大变化,这显著地表现在城市空间结构和

城市社会组织结构上。

首先看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从 1949年

到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城市空

间的一个传统特征是 /职住一体化 0, 即单位职

员居住在本单位建设的宿舍区内,职场空间与

居住空间一体化。作为地缘关系的 /邻里 0叠
加着一层业缘关系, 从而构成了我国城市空间

特有的社会特征。按照社会学的基本原理,我

国单位制度下的居住区是单位多元功能的一部

分, 居住区所履行的是单位的生活保障功能,因

而不同于纯粹意义上的地缘社会组织。 80年

代中期以后, /单位 0制度开始改革, 单位所拥

有的住房保障等次功能逐步分离出去;房地产

业兴起, 城市建起了大量超高层商品住宅小区,

人们获得了选择居住空间的自由, 并由此引发

了 /职住分离 0现象。居住空间和职场空间的
相互分离是城市有别于村落的重要特征。村落

社会是自给自足的生活和生产空间, 农村居民

足不出村就可以满足生产、生活的全部需求;而

城市则完全不同,工薪阶层形成了每天往返于

居住地和工作地的城市型生活结构, 同时也形

成了位于居住地与工作地之间的第三城市空

间 ) ) ) 休闲娱乐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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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城市住房所有制结构的急剧变化引

发了城市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 80年代以前

我国大部分城市居民居住在单位宿舍, 人们获

得住房的主渠道是单位分配制度,居住小区由

承担行政末端功能的居民委员会管理。但是以

1998年 5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

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6 (一般称为 23号文

件 )为标志, 作为单位福利的住房实物分配逐

步退出历史舞台, 全面推行住房商品化政策。

此后, 商品房市场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支柱

产业, 私人购房者越来越多,商品楼社区居民所

占比例不断上升。

居民从居住者转变为业主, 并逐步组织起

业主的纯自治组织 /业主委员会0,以维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 2007年 10月正式实施的 5物权

法 6承认了包括住房在内的私有财产的合法地

位,为业主维护合法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极大

地推动了城市社区健康有序的发展。

2002年以来, 我国城市商品楼社区出现了

业主针对物业公司和开发商的冲突。近年来愈

演愈烈的业主维权运动,标志着居民自我意识

的觉醒。在北京, 3000个住宅小区中的 500多

家成立了业委会,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地区业委

会的发展也较为迅速。社会学者随之展开了针

对业委会的研究,其基本视角有两个,一是城市

社会变动论,认为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

与冲突浓缩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各种社会

问题, 因此围绕着业主维权的摩擦与冲突是透

视城市社会结构转型的有效视角。业主是资产

的所有者, 本来是一种维护社会稳定的保守势

力。但是在中国, 业主却成了活跃的社会运动

群体。这是由于改革过程中的深层问题,包括

市场不发达、法制不健全和社会的黑化等集中

表现在物业领域。业主正在通过业主委员会等

组织途径, 建立自我意志表达的正常渠道。第

二个有代表性的视角是从阶层与城市运动角度

出发, 把业主视为城市运动中的中产阶层,认为

业主委员会代表城市新的利益群体, 是我国第

一个纯民间组织, 并赋予其公民社会建设主体

力量的角色。 90年代住房自有化改革使居民

成为物业的主人即业主,而业委会是拥有产权

的居民自愿组织起来的纯民间组织, 代表业主

的共同利益,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业主的这种

合作愿望建立在保障私有财产不受开发商、物

业公司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的侵害、维护居住区

良好的公共秩序这一共同利益基础之上。这一

观点强调,业主的产权维护是公民权的重要内

涵, 因此社区治理同时也具有政治学意义。

本文的视角则是从物业管理组织体制的特

质出发,寻找物业管理问题的产生根源及其未

来的应有形态。我国的住房制度具有独特的历

史演变过程,因而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但是由于

住房自有化是市场化经济的表现形式,因此,我

国的住房的物业管理也应该具有市场经济的一

般特点, 应该适合市场经济的一般管理模式。

如果与西方市场化的住房管理模式稍加比较就

不难发现,中国城市的居住小区相互隔离,物业

管理公司各自为政,是一种马赛克式的管理体

系, 与城市化程度较高国家的社会化管理模式

完全不同。这种小区专制的管理方式是造成现

有矛盾的根源所在。借鉴国外成熟的住宅小区

物业管理模式, 对于探索中国住宅小区管理的

理想模式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二、以小区为边界的物业管理:中国

社区特殊的组织形式

  从城市社会学视角观察住宅物业管理的组

织形式,可以发现我国住宅小区的显著特征是

以特定的商品楼小区为边界,实行封闭式、专属

的物业管理。这种特殊的居住区管理形式, 实

质上是单位制度的拟制与延续。中国新兴的商

品楼小区是城市转型过程中的新事物,与社会

主义单位制有着显著的继承关系。两者都是属

地主义, 以特定地区为单位实施管理, 这种非社

会化的管理模式是中国城市社会的特性,它的

最大问题是超越了对 /物 0的管理范围,演化为

对人和社会的管理工具。

在计划经济时期, 居住服务属于单位多元

功能中的生活保障功能。 90年代以后兴起的

商品楼社区与单位组织脱离,建筑物属于业主

共有,成为一个个独立的居住区。但是谁来管

理小区, 为居民提供基本的居住服务? 5物权

法6规定,小区可以设立业主大会, 选举业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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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业主可以自行管理建筑物及其附属设

施,也可以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

管理, 一个物业管理区域由一个物业服务企业

实施物业管理。事实上我国城市多数住宅小区

都聘用物业管理公司提供服务。

那么物业服务公司具有哪些职能呢? 2007

年修订后的 5物业管理条例 6关于物业服务企
业的规定有两个要点:第一,物业管理是指业主

通过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由业主和物业服务企

业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 对房屋及配套的设

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

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相关秩序的活

动;第二,为小区提供服务的物业公司是专业服

务机构, 从事物业管理的人员具有职业资格证

书。配套服务包括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供水、供

电、供气、供热、保洁、保安以及电梯服务,均需

要相应的专业技能。

但是在现实活动中,专属于某个小区的物业

管理模式存在着很大的弊端。物业公司在很多

小区中演变为小区的实质管理者,不仅管物, 而

且管人。5物业管理条例 6将原来的 /物业管理
企业 0修改为 /物业服务企业 0的本意,即还物业

服务企业于本来面目。但是,水、电、气等小区生

活正常运转最基本的设备需要有专业技能的人

员管理和维护, 物业公司拥有专业技术人员队

伍,而业主委员会仅仅是一个议事和权力机构,

委员没有专业技能, 也不是全职工作者。因此,

专属于某一特定小区的物业公司一旦掌握了这

些经济资源,也就控制了小区的命脉。

此外,我国物业服务公司还有一项重要职

能,这就是小区的治安管理。这项职能在许多

国家是由政府的警察部门承担的,在中国则成

为小区物业公司的重要职能。保安公司由物业

公司招聘, 负责小区日常治安保卫。这种组织

形式的弊端是导致保安公司把物业公司当作自

己的主人, 忘记了自己实质上是业主聘用的雇

员。保安公司只对物业公司负责, 服从物业公

司管理。再者, 小区聘用的保洁公司和电梯公

司也是由物业公司负责招聘和管理的, 他们也

是对物业公司负责。

物业公司的原本形态是由业主委员会招标

聘用的专业服务公司,它是根据业主的共同委

托管理建筑区划内的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 并

接受业主的监督,这是物业服务公司应该具有

的形态。但是在我国城市社区,物业公司实质

上拥有巨大的权力,控制着住宅小区的基础资

源, 使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公司的相互关系

处于倒置状态。

物业公司的定位偏差导致了社区中的各种

矛盾与冲突。之所以演变到这一局面, 除了上

面提到的物业服务公司掌握着社区经济资源,

因而实质上控制了对社区生活的支配权之外,

还有两个重要社会因素: 一是在物业公司的背

后, 往往有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的房地产开发

商, 为了保护既得的巨大经济利益,甚至干预业

主委员会选举等自治事务, 非专职的业主委员

会无力与之抗衡; 二是在构建 /小政府、大社

会0的政策导向下, 地方政府实质上是希望借

助物业公司来管理小区的社会秩序, 把一些原

本应由政府承担的事务例如治安保卫、垃圾分

类、道路维修等公共事务交给小区物业公司承

担, 正是政府的这一指导思想促成了拟制单位

制度的社区物业管理模式的形成。

我国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目前已经形成了相

对完整的组织体系。 1993年深圳市成立了我

国第一家地方物业管理协会, 随后广州、海南、

上海、青岛和常州等地相继成立了省市级物业

管理行会。 2001年 10月中国物业管理协会成

立。 2003年我国的第一部 5物业管理条例 6颁

布, 明确了物业管理行业组织的法律地位。到

2007年,我国的物业公司超过 2万家, 物业管

理的就业人员达 220万人,预计到 2010年就业

人数将增至 300) 400万人。但是,我国的物业

服务企业的自律机制、协调机制远没有形成,物

业管理企业的服务行为、运行方式不规范,急需

对其发展思路加以研究和改革。

三、美国与加拿大物业管理的一般模式

我国城市目前普遍实行的以特定小区为边

界、全方位管理的物业管理体制不仅难以满足

业主的服务需求,而且极易引发业主与物业管

理公司之间剧烈的利益冲突。当我们寻求解决

对策时,一个重要视角就是比较和借鉴西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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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相关经验。中国的小区物业管理是在实施

住房商品化之后产生的新事物,因此,它与实行

物业市场化管理的西方国家应该有相似之处。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城市化国家,可以利用后

发优势参考西方国家的相关经验,避免走弯路,

建立一个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物业管理方式。

西方国家的住房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

独立型别墅住宅, 另一种是共管式公寓。一般

情况下, 独门独户的别墅式住房的业主享有户

内以及前后院落的全部产权; 别墅之间用围栏

隔开, 没有共有部分, 不需要组织业主委员会提

供日常性物业管理。事实上独立性别墅业主大

部分都没有加入业主委员会组织,他们在遇到

需要共同处理的区域性问题时召集临时邻里会

议,与当地的工商会组织一道共同商讨对策,一

事一议。比如, 居民为了提高住宅区出行安全

性,就会召集会议讨论增设路障或信号标志,一

旦获得通过后立即付诸实施,会议随之解散。

而共管式公寓 ( Condom in ium )与中国的商

品房社区形式非常接近,因为两者有大量公共空

间,例如车库、电梯、花园、健身房、便利店、学校、

邮局、银行等各种生活配套,休闲娱乐以及商务

配套设施,具有复合型的生活服务功能,同时又

需要共同管理。共管式公寓的历史悠久,在美国

有 120年的历史。但是真正获得大发展是在上

世纪 80年代以后以回归旧城、提高旧城生活服

务功能为导向的逆城郊化运动中。共管式公寓

一般建在交通便利、生活设施和娱乐场所配套齐

全的繁华市区和新兴的商业中心, 建筑容积率

大,土地利用率高, 成本大大低于别墅式住宅。

在房地产价格飞涨的城市化加速期,共管式公寓

的出现使许多工薪阶层获得了选择居住在城市

中心的生活机会,不必每天奔波于城郊与市区之

间,可以充分享受便捷周到的专业服务和丰富多

彩的城市文明。目前,美国有 30万栋住宅大厦,

60%的居民居住在私人所有的单元住房中,其中

22% ) 24%的居民居住在共管式公寓,公寓规模

在 90) 110套之间。加拿大的比例和美国大致

相同, 1/4的居民居住在共管式公寓内。其建筑

形式以住宅大厦为主,有的连排别墅和成片开发

的花园式别墅也采用共同管理方式。

在共管式公寓中, 业主拥有单户户内的独

立产权,但是整个住宅建筑由统一的物业公司

维护和管理。共管式公寓的居民要召开业主大

会, 并选举组成业主委员会 ( H om eowners. O r-

gan izat ion ), 制定管理章程。业委会的商讨内

容多种多样, 活动范围广泛,不限于业主维权,

最重要的是提供生活者服务,例如制定新的建

筑规划, 绿化环境, 兴建教堂,增建超市和康体

中心,以改善居住条件,维护居住环境, 实现不

动产的保值与增值。

业主委员会首先要对小区的管理方式做出

决定。管理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自主管理,业

主共同管理物业的共同设施和场地,在美国有

25% ) 30%的共管式公寓实行自主管理。选择

这种管理方式需要一定的内在和外在条件。内

在条件是它仅适合于规模较小的公寓楼,居民参

与管理的意愿较强, 相互友爱,自觉承担相应义

务。外在条件是当地城市必须有种类齐全的专

业服务企业,如电梯检修、水电气设备检修公司、

绿化清洁公司。这样业主就可以把需要专业技

术的服务项目委托给专业公司。我国急需大力

发展这样的市场化、社会化的专业服务公司,这

将成为打破物业公司社区专制式管理的基础条

件。共管式公寓管理的第二种方式是委托式管

理,即委托专业经纪人或一个物业管理公司来管

理物业。这样可以保障居民获得很好的生活配

套服务, 也有利于住房的保养和维护。美国 30

万个公寓大厦中, 采用委托式管理的占 70% )

75%。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物业管理公司的服务

内涵与我国包罗万象的物业服务公司截然不同。

在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国家,水、电、气等专

业服务都是由市政公司承担的,物业管理公司可

以挑选适当的公司并与他们签署合同,从而获得

相应的技术服务。因此,无需每一个物业公司都

配备工种齐全的专业技术人员,这样可以大大降

低企业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以美国为例, 50个州均已建立了有关于共

管式公寓管理的立法体系。这些立法对于开发

商、物业管理公司、业主委员会和业主具有制约

作用。在公寓立法过程中,银行系统起了重要促

进作用。众所周知,美国长期以来实行刺激消费

的政策,个人在购房时只须支付 20%的首付,有

的地方甚至只有 5% ) 10%,银行向个人发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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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抵押购房贷款。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政策

终于在 2008年 10月彻底破裂,引发了百年一遇

的金融危机,大型金融机构接连倒闭, 进而对全

球金融体系造成了巨大影响。这里要强调的是

美国银行在审查房贷时,除了审查个人的资格背

景,还要了解物业公司的管理状况,以确定贷款

对象是否优质住房, 能否保值和增值。因此, 物

业管理质量与银行贷款的质量密切相关。

美国所有住宅小区均有业主委员会,业主

委员会成员在 5- 9名之间,均为志愿者。业主

委员会每月或隔月开会,因为具有法人资格,他

们有权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比如购买小

区物业保险,美国所有物业小区都必须加入保

险。业主委员会还必须决定是否聘用房产经理

来管理物业。应该强调的是, 美国的小区物业

管理缺少不了外部专业服务, 由于社会化程度

很高, 在房屋数量较少的情况下,一般不会聘用

一个物业公司来管理,而是把工作分解开,按照

工作时间向不同的专业服务公司购买服务。例

如,草坪绿化、地板修理、清洁、电器修理,都是

向专业公司计时购买的。只有物业规模大到管

理一个小城镇规模时,才会聘用一个包括管理

与维修、财会、能源管理、保安保卫在内的部门

齐全、拥有各个工种的技术人员的物业公司。

城市化发展较早国家已经建立起完善的专

业立法体系。 20世纪 60年代中期加拿大的各

个省开始制定公寓法, 1998年出台了全国性的

5共管式公寓法6 ( Condom in ium A ct)。这项法案

包括 14部分,长达 167页, 对公共式公寓的建

立、所有权、合作、出租与出售、维修与保险、租赁

做了极为详细的规定, 很少有引发争议的空间。

根据这一法案,每个小区制定本公寓的章程, 章

程大同小异。 1982年加拿大共管式公寓机构

(The Canad ian Condom inium Inst itute)成立,这是

一个独立的非赢利组织,全国各地都有它的分

会。机构的主要职能有四项: 第一,提供培训教

育。通过课程培训、研讨会和网上交流,培训公

寓管理人员、业主以及其他相关方如何以适当方

式实现最大限度的合作,共同解决公寓中的各种

难题。第二,提供专业技术支持。会员可以向该

机构索取相关资料信息、咨询解决对策,机构将

提供恰当的人员与专业技术服务。第三,推动相

关立法,促进公寓管理事业发展。该机构下属的

立法委员会一直致力于与各省政府合作,推动法

制建设,妥善地保护物业管理人员以及公寓业主

的利益。第四,建立和完善服务标准体系。加拿

大共管式公寓机构曾经在几个关键地区提出了

共管式公寓生活的权限标准,包括法律、财务、物

业管理、保险、不动产、建筑科学、维修基金计划

等领域。从其上述四个职能可以看出,在其经营

管理理念中,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并不是相互排

斥的对立面,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的统一体。

他们的工作目标在于寻求两者之间最大限度的

共同点,建立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理性

关系。而寻求两者共同点的途径在于建立和完

善服务标准,通过合约方式确立下来,由此建立

公寓的公共秩序。

从上述分析可以总结出西方国家物业管理

的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是住宅小区利益攸关方的关系是相互

协调的。小区治理涉及居民个人、业主委员会、

物业服务公司与地方政府,四个主体的基本关系

是,业主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业主委员会代表

大会执行日常管理事务。业委会委托经理人管

理物业,招标聘用物业公司。物业公司为居民提

供服务。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服务,并制定法律法

规,指导社区管理。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建

立利益协调和共治机制,这是建构宜居城市的基

本条件之一。首先看业主与业主委员会的相互

关系。加拿大和美国都制定有全国统一的共管

式住宅法,依照法律赋予业主大会至高权力,业

主大会有完善的法律法规,规定业主的所有权与

相应的合作义务。业委会是大会决议的执行机

构,受业主大会的监督。其次看市政部门。居住

区的水电等基础设施的管理和维修由市政部门

负责,缩小了物业公司的管理范围, 从而避免了

物业公司权力无限扩张的弊端。再次看物业管

理公司。一般情况下业委会委托职业经理人管

理住宅,服务内容外包给不同的专业服务公司。

只有在大型的联排别墅区,物业管理以区域为单

位,由专属的物业公司提供服务。

西方国家物业管理的第二个显著特点在于

物业服务的外部环境。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国

家均由市政部门和民间商业企业提供相应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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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化生活服务。例如,水电由市政专业公司提

供维修服务,是一种社会化、跨越住宅小区的服

务,每一个公寓小区都可以和它的营业部签约,

获得专业技术服务。街区的社会治安则是当地

警察部门的公共职责,而不是每一个小区的应

当承担的个别职责。此外, 西方国家有大量来

自物业管理公司外部的商业服务,物业公司自

身的服务范围小, 从而避免了物业公司专制式

管理产生的土壤,避免了权力无限扩张的弊端。

实际上,这也正是城市生活方式的应有之

义。所谓城市生活方式, 应该有别于村落社会

自给自足、相对封闭的生活方式。它应该是一

种高度分工的、由多种专业机构提供专业服务

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 它应该是一种社会化

大生产,并在城市整体社会中调节供求关系。

但是我国城市住宅小区目前的服务体系还是一

种小作坊式的生产方式, 缺乏分工、交换与合

作。因此,发展专业的商业服务企业,为业主提

供专业服务应当是中国物业管理的重要课题。

四、建立跨小区社会化的物业管理模式

我国已经完成了从单位住房分配体制向购

买商品房体制的转型,但是商品楼小区业主委员

会的法人地位还未确立,而物业服务公司的管理

行为急需加以规范。我国城市商品楼小区目前

普遍采用封闭式小区物业管理有其必然性。因

为我国城市的物业社会化服务不发达,目前只能

依靠专属于某一小区的物业公司来承担维修、保

安、保洁等服务。于是在现实生活中,就出现了

物业公司掌握了小区的全部资源,架空业主委员

会的权力地位,进而对社区生活的全面支配的社

会问题。因此我们需要研究实现超越小区、社会

化的物业管理服务的可能性及具体途径。

在市场经济框架下,社会化服务是物业管

理的基本发展方向。因此, 西方国家的业主如

何自我组织,政府提供哪些公共服务, 职业经理

人如何管理公寓,民间企业如何提供社会化服

务, 这样一套结构体系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物业管理体制较为健全的北美国家的经验为我

们提供了两点启示:第一,必须建立健全包括物

权法、业主委员会法、物业管理法以及物业服务

标准在内的法律条例体系,明确业主、业主委员

会、物业管理公司和地方政府的权利与责任,各

尽其责,建立小区内部各主体之间利益关系协

调与平衡的最优方式,最大限度地达成共识,实

现利益共赢。第二, 物业服务的社会化是小区

物业服务的必要的外部环境。必须加速培育以

居住者为对象的社会化的商业服务企业,同时

市政部门应当承担起提供公共物品服务的职

责, 分解物业服务公司的多元一体的管理功能,

促使目前以特定小区为单位的物业管理体制向

社会化管理模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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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S ince China ended the un itps housing distr ibution system and im plem en ted housing ow ne rsh ip reform, res-i

dentia l estate m anagem ent industry has r isen but the re have been intense conflicts and strugg les betw een owners and esta te

m anagem ent compan ies. T he reason is that d ic tator ia lm anag em ent of reg iona l enclosure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the residen-

tia l areas. W e can learn from the ear lier urbaniza tion-developed countries. T he U. S. and Canada have established im-

proved co-m anaged apartm ent m anagem ent system and estate m anagem ent is accom plished by turning to open soc ia lized

service. T herefore, im prov ing pro fessional co-m anag ed apartm ent m anag em ent to offer technical serv ice w ill be the basis o f

break ing closed estate m anagement patte rn, dim in ishing the con flic ts be tw een owners and estate se rv ice compan ies and ac-

comp lishing harm on ious community in 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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